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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热点 A05

郑州地名这样起行不行
不能乱起洋名，花园、山庄、别墅要“名副其实”
《郑州市地名管理规定》今起征求市民意见

有一定规模、有特定功能的建筑群才能叫
“中心”；擅自对住宅区命名、更名，逾期不改者，
最高可罚2万元……昨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

悉，由该局起草的《郑州市地名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在郑州市法制局
网站全文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在8月15日之前，
将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反馈到市政府法制局法规处。 晚报记者 裴蕾 孙娟

征求意见稿对地名的命名和更名做了明
确的要求：标准地名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
成；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不得使用国家领导
人的名字、外国地名、外国人名或外语音译名

称做本市地名；专业设施的专名一般应与当地
的主地名一致；同一城镇内的街路巷、住宅区、
桥梁、广场、建（构）筑物等同类名称不应重名，
并避免同音。

郑州现在地名咋起的
五区各有各的特点

“道路名称说白了就是个符号，这个特殊的符
号需要随时告诉人们在哪里。”昨日，市地名办公室
主任张建玺说，今后，我们郑州的道路名称将做到，
如果市民能说出地名来，就应该知道大致的位置。

张建玺说，目前全市按区划分为五大块，根
据市区的现状和征求群众各方的意见，名称将
不再作大调整。其中，中原区辖区内道路命名
将以山、河命名为主。二七区辖区内道路命名
突出商业贸易的特点。管城区是老城区，辖区
内道路命名应突出生活、娱乐集中多样的特
点。金水区辖区内道路命名应突出文化、政治、
经济高科技的特点。惠济区辖区内道路命名应
突出反映其种植业、花卉、蔬菜基地的特点。

为了更加规范道路和街道名称，本市规定，
长 1000米以上、宽30米以上，通名方可命名为

“路”；宽度小于30米大于15米，可命名为“街”；宽
度 15米以下的可命名为“巷”、“里”、“弄”、“胡
同”。一般不以“大道”、“大路”做通名。

一市民昨天先提了条意见
市地名办很重视

29条路有70多个名，尽快整改
王先生：一些“一线多名”的路段给市民出

行带来了严重不便。比如管城回族区、二七区
境内的解放路、西大街、东大街、郑汴路原本是一
条线，却有4个路名，涵盖路段为东起东环路西
至京广铁路；二七区的合作路、建新街原本也是
一条线，却偏有俩名字；还有中原区的建设西路、
郑上路一线，原本一条线路的也不知道啥时候给
分成了两个路名。

市地名办答复：目前，已经掌握了全市 29
条道路有 70多个名称，存在“一线多名”的情
况。市地名办将根据即将出台的地名管理办
法，逐一加以清理，让市民出行更加方便。

一条路名字的变迁

古代的衙门街
冯玉祥命名为中山大街

“文革”时期被改为向阳街
现在它叫管城街

昨日，对“老郑州”十分熟知的郑州
市作协副主席赵富海讲起了郑州历史上
一些道路命名的小故事。他说：“其实，
很多道路名称都和历史年代的变迁有相
当大的关系。”

据了解，老郑州的人们普遍把“街”
定义为比较宽敞，两边有繁华的商铺，而
把比较冷清的道路称之为“路”。解放前
郑州市的街道都是清一色土路，主要是
过人力车、毛驴、马和脚踏车为主，当时
命名的一马路、二马路、西三马路、顺城
街等路名一直沿用至今，“直到1951年，
西大街才成为郑州第一条水泥路”。

火车站附近的大同路，以前一直被
老郑州人称之为“马路大街”，1928年，爱
国将领冯玉祥将其更名为“大同路”，取
自“世界大同”之意。

管城街以前叫做“衙门街”，因为从
唐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官府的所在地，后
来这条路又被冯玉祥命名为中山大街，
在“文革”时期被命名为“向阳街”，最后
被更名为现在的管城街。

铭功路最早的路名是“睦霖路”，后
来改名为“铭功路”，是因为当时附近人
民公园内有国民党爱国将领的纪念祠
堂，命名“铭功”二字，就是为了要纪念他
们的功劳。

征求意见稿提出，城、花园（苑）、别墅、山
庄、庭、园、小区等用做住宅区通名，应当名实
相符，与其建设规模、使用功能、所处环境等因

素相一致；大厦是指综合性高层办公楼、商业
楼或公寓住宅楼等；中心是指具有一定规模、
有特定功能的建筑群等。

花园、山庄要“名副其实”

擅自对住宅区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构
筑物命名、更名的，由市或县（市）、上街区地名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设置擅自编排的门牌标志，或擅自改变经

公安机关确认的门牌标志的，由公安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
元以下罚款。在报刊图书、广告商标、景点指
示、地图、公交站牌等载体上未按规定使用标准
地名的，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擅改住宅区名称最高罚2万

对自然地理实体、城市道路和标志性建筑
物、构筑物的命名，地名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组
织专家论证、向社会公示等方式征求社会各界

意见。
历史悠久或具有纪念意义的地名，一般不

得更名。

重要地名更改要听市民意见


